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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八、南華大學  108 學年度特殊選才單獨招生成績複查申請暨回覆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月 日 

准考證號碼 學系別 
學    系 

學位學程 

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

複 查 科 目 複查後分數（由招生委員會填寫） 

複 查 成 績 說 明 

一、複查時間：入學考試成績如有疑問，可申請複查，於簡章規定時間前（以郵戳為憑）提出申

請，逾期概不受理。 

二、費用：每一科目複查手續費新台幣 50 元，以郵政匯票繳交（受款人：南華大學）。

三、申請辦法：一律以通訊方式辦理，請將以下(1)~(4)資料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

辦理，並於信封外註明成績複查。 

(1)本「複查成績申請暨回覆表」

(2)複查成績手續費之郵政匯票

(3)入學考試成績單

(4)寫明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並貼足 32 元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

四、凡複查成績者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參考答案、閱覽或複印試卷。亦不得要求告知閱

卷委員之姓名及有關資料。僅以複查卷面分數及累計分數為限。 

五、本校地址：62249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 號南華大學特殊選才單獨招生委員會收 




